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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头市鼓励外商投资条例

（１９９７年１月１７日包头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　１９９７年４月４日内蒙古自治区第八
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批准）

第一条　为了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加快外向型经济发展，鼓
励外商来我市投资，根据国家和内蒙古自治区有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鼓励外国的公司、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或者个人（以

下简称外国投资者）来本市举办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
企业和外资企业（以下简称外商投资企业）。
第三条　外商投资企业，除享受国家、内蒙古自治区有关优惠

经济政策规定外，同时按照本条例给予优惠。
第四条　鼓励外商在以下产业和重点项目投资：
（一）填补我市、自治区和国内空白的；
（二）合资、合作改造我市传统产业和老企业的；
（三）国家急需的交通、能源、重要原材料、工业建设的；
（四）国内外市场需要的高新技术产业、稀土应用的；
（五）资源综合开发和利用再生资源的；
（六）市政基础设施、旧城改造和环境治理方面的；
（七）农、林、牧、渔业新技术及综合开发的；
（八）我市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急需的其他项目。
第五条　外商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以先进技术和资金投

入举办稀土分离、深加工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
业。
第六条　对经营期１０年以上的生产性外商投资企业，从开始

获利年度起，企业所得税二年内免征，第三年至第五年减半征收，
第六年至经营期满按照国家规定税率缴纳，超过２４％的部分，市
财政部门予以返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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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投资５００万美元以上、经营期１０年以上，从事服务性行业
的外商投资企业，从开始获利年度起，企业所得税按照国家规定税
率上缴，由市财政部门返还５０％。
对投资鼓励重点项目、经营期１０年以上的外商投资企业，从

投产之日起，二年内由市财政返还增值税实际缴纳额的１５％，第三
年至第五年返还实际缴纳额的１０％。
外商投资企业实际经营期不满１０年的，应当补缴按本条已免

征、减征和返还的税款。
第七条　外商投资企业的外国投资者，将从企业取得的利润

直接再投资鼓励重点项目、经营期不少于５年的，经投资者申请，
税务机关批准，退还其再投资部分已缴纳企业所得税的４０％，财
政部门返还６０％；再投资不满５年撤出的，应当缴回按本条已退
和返还的税款。
第八条　举办鼓励重点项目的外商投资企业，减半征收城市

基础设施配套费。
第九条　举办鼓励重点项目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

经营企业，中方投资者的国有资产投入经评估后，报市国有资产管
理部门批准可以按照不低于评估价的８０％确立股权。
第十条　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从开始获利

年度起五年内，中方国有资产的股红，市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或者其
授权的国有资产经营公司可以借给该企业。
第十一条　外商对现有企业进行合资、合作改造的，经旗县区

以上人民政府批准，允许其以出资购买、参股、控股等形式取得国
有企业全部或者部分产权。
凡列入自治区技术改造规划、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规定的利用

外商投资改造的项目，优先安排配套资金贷款。
外商投资改造的企业按照原有渠道供应原材料，属于新增品

种，与国有企业同等对待。
第十二条　外商向能源、交通等基础设施（煤炭、电力、铁路、

公路等）项目投资的，允许投资者以建设———运营———转让
（ＢＯＴ）的方式进行建设和运营；对重点交通项目、旧城改造等项
目，经批准可以在周侧一定范围内扩大与项目有关的土地开发和
服务经营；企业可以根据经营需要，确定价格和收费标准，报市物
价部门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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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条　市人民政府设立外商投资企业专项资金。
外商投资企业专项资金由市财政部门划拨垫底资金，多方筹

集，统一管理，有偿支持鼓励重点项目。
第十四条　对引荐外商投资举办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

作经营企业和引进资金及国外先进技术的有功人员，给予一次性
奖励。具体奖励办法，由市人民政府制定。
第十五条　对携带项目、专利技术开发新产品并且取得经济

效益的国外科技人员，经市外经贸部门认定，由受益企业按照年新
增利润的５％—１０％给予一次性奖励。
第十六条　市人民政府设立出口创汇奖励专项资金，对为出

口创汇做出突出贡献的外商投资企业给予奖励。
第十七条　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办理外商投资企业手续实行

会审制。
项目建议书的审批时间不超过７天；可行性研究报告的审批

时间不超过１４天；合同、章程的审批和颁发批准证书的时间合计
不超过７天。
对违反本条规定的部门负责人和经办人员，视其情节给予行

政处分。
第十八条　在外商投资企业工作的外籍专家、员工及其家属，

凭所在单位的工作证及有关证明，在购物、食宿、支付交通、邮电、
医疗等费用方面，享受本市公民同等标准。
第十九条　鼓励外商直接经营和按照国际惯例管理企业。
外商投资企业在批准的合同、章程范围内有生产经营的自主

决策权。
第二十条　除国务院和自治区规定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外，任

何单位和部门不得向外商投资企业收取各种费用。
违反前款规定的，外商投资企业有权拒绝缴纳，并且可以向市

外经贸部门投诉。
第二十一条　香港、澳门、台湾的公司、企业和其它经济组织

或者个人在我市投资举办企业，参照本条例执行。
第二十二条　市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本条例制定实施细则。
第二十三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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